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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1766（A 股）      股票简称：中国中车（A 股）         编号：临 2016-053 

证券代码：  1766（H 股）     股票简称：中国中车（H 股） 

 

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相关承诺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中国中车”）拟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相关发行申请已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受理并出具《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反馈意见通知书》（161634 号）。现

根据该反馈意见的要求，将公司、公司控股股东中国中车集团公司（以下简称“中

车集团”）以及相关主体就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有关事项做出的承诺公开披

露如下： 

一、 中国中车出具的承诺 

中国中车承诺：“本公司及本公司关联方不会违反《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

法》第十七条等有关法规的规定，直接或间接对参与本次认购的投资公司、资管

产品及其委托人或合伙企业及其合伙人，提供财务资助或者补偿。” 

二、 中车集团出具的承诺 

中车集团承诺：“本公司及本公司关联方不会违反《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

法》第十七条等有关法规的规定，直接或间接对参与本次认购的投资公司、资管

产品及其委托人或合伙企业及其合伙人，提供财务资助或者补偿。” 

三、 上海兴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管理的“兴瀚资管-兴赢 5 号单一客户资产

管理计划”的委托人兴业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出具的承诺 

上海兴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拟通过其设立并管理的兴瀚资管-兴赢 5 号单一

客户资产管理计划认购中国中车本次非公开发行的 A 股股票，认购金额为 20 亿

元人民币。兴业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作为该资产管理计划的单一委托人，就其通过

资产管理计划参与本次非公开发行认购的相关事项承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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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公司系依据中国法律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有限公司，具有委托上

海兴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认购中国中车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合法主体资格。 

2、本公司及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或者主要负责人）最近 5

年未受过行政处罚（与证券市场明显无关的除外）、刑事处罚或者涉及与经济纠

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 

3、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本公司及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所从事

的业务与中国中车的业务不存在同业竞争或者潜在的同业竞争，不存在关联交

易。 

4、本次非公开发行预案披露前 24 个月内本公司及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与中国中车之间的不存在重大交易。 

5、在参与本次非公开发行期间，本公司将依照相关法律、法规、规章、中

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及时向上市公司及参与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各

中介机构提供和披露本次非公开发行相关信息，并保证所提供的信息真实、准确、

完整，如因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给上市

公司或者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本公司将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6、本公司与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其他认购对象及发行人、发行人的控

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聘

请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法律顾问及会计师不存在一致行动管理及关联关系。 

7、本公司不存在泄露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内幕信息以及利用本次非公开发行

信息进行内幕交易的情形。 

8、本公司以自有资金认购资产管理计划相应份额，不存在通过代持、信托、

委托等方式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情形，不存在资金直接或间接来源于中国

中车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的情形，亦不存在直接或间接接受该

等相关方提供的任何财务资助或者补偿的情形，不存在违反《证券发行与承销管

理办法》第十六条等相关法规规定的情形。 

9、在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获得中国证监会批准后、发行方案于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备案前，本公司将积极履行委托人的权利义务，确保资产管理计

划用于认购本次发行的资金将有效、足额募集到位。上述资产管理计划认购资金

不存在优先劣后等结构化产品或分级收益安排，亦不存在利用杠杆或其他结构化

的方式进行融资的情形，符合中国证监会及证券交易所关于认购上市公司非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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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股票的相关规定。 

10、本公司保证本次非公开发行的标的股票过户至上海兴瀚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名下之日起，在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所规定的限制股票转让期限内（36

个月），不以证券市场公开转让或协议转让等任何方式转让兴瀚资管-兴赢 5 号单

一客户资产管理计划所认购的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在上述期限内，本公司不会

将所持有的资产管理计划份额转让给第三方，亦不会退出该资产管理计划。 

11、在股份锁定期内，由于上市公司送红股、转增股本等原因而增加的股份

数量，亦应遵守上述承诺。” 

 

 

    特此公告。 

 

 

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九月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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